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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申报 事项一次性告知书

	申报事项
	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申报

	申报范围
	原则上为种地农民已确权登记颁证到户的拥有承包权的耕地，标准为每亩补助67元。以下情形不在补贴范围：
1.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。
2.国家已颁发林权证的林地和已享受退耕还林(草)补贴的土地。
3.成片耕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。
4.非农业征(占)用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。
5.长年抛(撂)荒的耕地。
6.占补平衡中“补”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。

	申报方式
	农业补贴平台系统

	申报材料
	村级农户申报登记表；村级农户补贴清册表；乡镇补贴汇总表；县级乡镇汇总表。

	办理流程
	农户申报→村级填报审核公示→乡级审核→区级审核申报→区政府审定

	承诺时限
	按照当年度申报要求时间为准

	申报地点及联系人
	报送地点：长治市潞城区中华东大街186号405室
联 系 人：张国华  电话：6762456

	备    注
	



